
附件2：

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
 大学生校内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协议书
甲方：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（简称：南京交院）
乙方：
为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和促进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开展，确保大学生创业项目入驻大学生校内创业孵化基地（以下简称基地）后顺利正常运行。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守信、平等自愿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条款，以共同遵守：

一、甲方将位于南京江宁科学园龙眠大道629号的学生公寓D北临街区域基地      号，面积约为     ㎡的房屋提供给乙方作为自主创业场地。

二、乙方在签订协议书后，须向甲方缴纳入驻履约、安全保证金2000.00元（其中1000.0元为履约保证金、1000.0元为安全保证金），入驻履约、安全保证金在乙方退出基地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将无息返还。

房屋使用费(按10个月计算)：入驻前三个月免收，第四个月起按200元/间/月收取；第七个月起按400元/间/月收取。房屋使用费按季收取，实行先交款后使用的原则,首付款时间：20  年     月     日前，金额为：       元。如无故拖欠甲方将向乙方按每天5%加收滞纳金，拖欠时间超过30天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。

三、乙方入驻后要严格遵守甲方管理规定和相关要求，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以审批通过的项目书为准，不得超范围经营，如超范围经营，甲方视情节轻重进行经济处罚或终止协议。
四、乙方在创业经营活动中，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政策及法规，遵守校纪校规，遵守基地日常管理制度，依法独立自主经营、核算、自负盈亏；不得从事非法的宗教、传销等相关活动；不得在房屋外设立户外营利性商业广告和宣传广告等。若有此类事件发生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收回经营场地。

五、乙方入驻后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擅自改造经营场所的房屋结构；如乙方需要进行室内装修和安装防护设施的，须将装修、改造方案报创管办审批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负责，协议终止时甲方不做任何补偿；房屋如有自然损坏或需要维修的，乙方应及时报告给甲方维修；若由于乙方使用不当造成房屋、设施损坏的，乙方要承担赔偿责任。

六、甲方对乙方在基地内从事与本创业项目相关的经营活动，原则上不予以干涉，但有权检查、督促、纠正乙方在经营活动中的违规行为；若有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诈经营行为，甲方有权进行经济处罚或终止协议并收回经营场地。
七、乙方在基地经营期间，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由乙方自己独立享有和承担。

八、乙方在入驻的同时，须与学校保卫处、创管办共同签订安全责任书，并按照校园安全管理规定，负责该经营场所的安全防火、防盗及协助甲方共同做好基地的治安保卫工作；团队成员必须是本校在籍学生，团队成员的有效身份证、学生证件各复印一式两份，交到学校保卫处和创管办各一份登记备案。
九、乙方在经营期间，必须统一佩戴由创管办印发的工作证件，不允许乙方团队成员外其他人员进行经营和管理，甲方有权追究责任和终止协议；

十、在学校规定的寒暑假期间乙方停止经营行为。其他时间段内乙方若无故停止营业时间超过30天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和追究责任。

十一、乙方须按月及时缴纳电、网络等费用。公摊水费、保洁费及垃圾清运费。

十二、乙方任何人不得在经营场所内居住、生活，不得影响周边师生生活，必须做到离开基地时锁好门、关好窗、关闭电源；乙方应保证自己区域内干净整洁；乙方有义务遵守学校门前三包管理规定，维护公共区域内(门前及周边)的环境卫生。
十三、甲方如遇到学校发展规划需要改变该经营场所使用功能时，或由于其它人力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其不能履行该协议时，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乙方应无条件服从甲方安排，并按指定的时间内全部搬出，甲方对此无须向乙方做出任何经济赔偿和补偿，协议终止时按入驻实际时间计算房屋使用费。

十四、乙方如因协议合同期未满，需要提前退出时，应提前15天提出申请，经创管办批准后，方可办理退出手续，退出时按入驻实际时间计算房屋使用费。

十五、乙方不得擅自不得转租、分租、转让、转借、擅自调换使用及与他人共享，一经发现，甲方将终止协议并收回经营场地。
十六、乙方负责人毕业之后，项目原则上终止，如该项目发展潜力较大,由团队申请,经创管办批准后可适当延长项目在校实施时间。

十七、乙方合同期满不需要续签者，经创管办审核批准后（收到《退出通知书》）的15日内，须结清应缴费用、撤出设备、清理场地后及时退出。逾期不能及时退出者，甲方将从逾期之日起按500.00元∕天的标准收取场地使用费；逾期超过7天，则甲方视未搬迁的财产为抛弃物，有权单方处理，其处理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十八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商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十九、甲乙双方在合作中如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领导小组申请仲裁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。
本协议自20   年   月   日至20   年   月   日有效，协议期满前30天内由双方协商是否续签事宜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: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20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月  日


